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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度第一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以书面及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１０

名董事参与表决，与

会人员经过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选举姚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选举罗积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选举唐先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选举刘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选举何国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选举张惠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黄新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戴小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李沉浮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严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谢盛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共计

１１

人，简历附后）组成：

董事候选人：姚迪明、罗积志、唐先卿、刘钢、何国群、张惠良

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新建、戴小兵、李沉浮、严武、谢盛纹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一同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呈南、王小平先生因任期届满六年，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黄呈南、王小平先生多年来对公司及董事会所作的工作表示衷心

的感谢。

２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请查

阅公司于同日公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姚迪明，男，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江西省第十届政协

委员，历任江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投资处、能源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现任江西省

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法人代表，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至今。

罗积志，男，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江西省投

资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兼人教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现任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纪

委书记、党委委员。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至今。

唐先卿，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江西

省投资公司计划财务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现任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委员。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担任公司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

至今。

刘钢，男，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江西省吉安

地委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副科长、正科级组织员；江西省委组织部组织处主任科员、干

部三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调研员；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江

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至今。

何国群，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

ＥＭＢＡ

，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共广丰县委副

书记，江西万年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华中核电筹建办副主任。现任江西省

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任江西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惠良，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江西省计划

委员会主任科员、江西省投资公司部主任，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党委书记。

黄新建，男，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博导，历任南昌大学科技产业处

副处长、经济系主任、南昌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

ＭＰＡ

教育中心副主任，现任南昌大学总

会计师。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自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至今。

戴小兵，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 历任国家建设部中国

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建筑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社记者、编辑、研

究部副主任、市场部副主任，江西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社广告部

主任，新华社中国证券报社副总经理，河北湖大科技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

理，中国网通天天在线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北京吉芙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ＣＥＯ

，中

国互动媒体网首席执行官。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至今。

李沉浮，女，汉族，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三明市师范学校教师，三明

市市委市政府接待办接待科科长，三明市广播电视报广告部，中央电视台经济影视中心

福建分中心制片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福建记者站站长，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内参部主任。 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思想理论年鉴副主编。 福建

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至今。

严武，男，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现任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江西财经大学中澳亚太资本市

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

ＭＰＡ

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财政部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投资学会理事、中国软科学学会理事、江西省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

事、江西省经济学会理事。

谢盛纹，男，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出生，管理学（会计学）博士，现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

院长，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理事，南昌市审计学会

副会长，江西省金融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戴小兵，作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戴小兵

２０１０ 年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本人姓名： 戴小兵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

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戴小兵（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戴小兵（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黄新建，作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黄新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本人姓名： 黄新建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

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黄新建（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 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

董事。

声明人：黄新建（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沉浮，作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沉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本人姓名： 李沉浮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

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李沉浮（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李沉浮（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０ 年 １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谢盛纹，作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江

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谢盛纹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本人姓名： 谢盛纹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

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谢盛纹（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谢盛纹（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０ 年 １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严武，作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江西

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

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

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严武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本人姓名： 严武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

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并参与了相关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严武（正楷体）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

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严武（签署）

日 期：２０１０ 年 １月 ２５ 日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黄新建、戴小兵、李沉浮、严武、谢盛

纹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

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西赣能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

、被提名人不是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０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①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以上议题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开户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管理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要求：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如果是法

人则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截止股权登记日合法持有公司股票证明，或有委托人亲笔签名

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加盖公章）、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０９１０３

， 联系人：李声意；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１０９８９９

， 联系人：曹宇；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１０６１１９

。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请按以下样式出具：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出席江西赣能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大会议题行使（同意

／

弃权

／

反对）表决权。

１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持股数：

３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５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度第一次临时监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以书面及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１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６

名监事参与表决，与

会人员经过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公司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罗筱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关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郭小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姚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选举李忠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另经公司民主推荐，推选钟文帮、黎洪琥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他们将

与上述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出的监事一并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简历附后）。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罗筱玉，女、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江西省第八、九、十一届人大代表，

江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中共江西省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党代表，中共江西省第十届

省委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省委委员，中共第十五届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历任江西省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江西省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抚州地委书记，抚

州市委书记、抚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 现任江西省投资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

关键，男，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江西省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办公室副处长、处长，江西省计划委员会昌九工业走廊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发展计划

委员会工业处处长，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现任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

郭小莉，女，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江西洪都机械厂干部、南

昌教育学院干部、江西省投资公司部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现任江西省投资

集团公司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至今。

姚晓明，男，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江西省

投资公司企管部副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江西赣能居龙滩水电厂党委书记，现任江西

省投资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党委委员。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至今。

李忠清，男，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西省饲

料工业协会干部、江西省投资公司农业项目投资部副主任、江西省投资经营开发分公司

副总经理、江西省投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江西省投资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江西省投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起

担任本公司监事至今

钟文帮，男，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西分

宜发电厂技术员、江西萍乡发电厂副总工程师兼生技科科长、华能井冈山电厂总工程师、

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西赣能萍乡发电厂厂长、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纪委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至今。

黎洪琥，男，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赣能股

份公司审计部副主任、主任，江西昌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江西丰城二

期发电厂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至今。

证券代码：002024 �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2010-001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351

号文核

准，向境内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77,629,244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发行价格

17.2

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

2,999,999,995.45

元。前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

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09

）第

305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司

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近期分别与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中国银行

南京鼓楼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深圳发展银行南京汉中路支

行、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

款如下：

1

、公司在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南京鼓楼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该专户

用于天津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250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在中国银行南京鼓楼支行开设了专户，该专户用于成都物流中心建设项目、无锡物流中心建

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另超过募投项目计划投入部分募集资金也存放于

该账户中。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开设了专户，该专户用于

250

家连锁店发展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在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开设了专户，该专户用于徐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南京汉中路支行开设了专户，该专户用于北京物流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250

家

连锁店发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在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开设了专户，该专户用于重庆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250

家连锁店发

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公司承诺以定期存单以及通知存款形式存放的资金，在到期或支取时将及时转入专户中进行管理

或以定期存单以及通知存款的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证券。

公司的存单不得质押，且公司应自办理完毕存单手续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信证券

存单金额、开户日期及期限。

公司募投项目需由子公司实施的，子公司应开立单独的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支取，该账

户需报中信证券备案，且账户的使用需接受中信证券的监督。 在资金使用时，公司根据子公司的用

款申请，将募集资金从专户划至子公司账户后，再予以使用。

2

、开户银行与公司应当共同遵守《中国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帐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

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开户银行应按月在规定时间前向公司出具对帐单，并抄送中信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

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帐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月 26 日

股票代码：002224���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09-001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收到周黎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黎明先生因

个人原因请求辞职。根据相关规定，周黎明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决定聘任董事长吴培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

在此， 公司董事会谨向周黎明先生任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

感谢。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224��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10-002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

9

：

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以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参会董事

5

人，实际参会董事

5

人，董

事长吴培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一、议案表决情况

经认真审议，与会董事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

4

票同意、

0

票不同意、

0

票弃权形成

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吴培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

司总经理，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止。

关联董事吴培生先生在本项议案中回避了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经审阅吴培生先生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之情形；

2

、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

、经了解吴培生先生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总经理岗位的职

责要求。

我们同意聘任吴培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吴培生先生简历

吴培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47

年

5

月，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

级经济师，从事橡胶业近

30

年。 历任州山橡胶五金厂厂长、绍兴县胶带厂厂长、绍兴三力士

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先后当选为绍兴县十一、十二届人大代

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协会副理事长。 曾多次荣获浙江省优秀企业经营者、全国橡

胶行业科学发展带头人等荣誉称号，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2006

年

5

月，其撰

写的论文《创新发展打造三力士国际品牌》荣获

2006

年中国胶带发展论坛优秀论文。

吴培生先生持有三力士股份

4428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49.87%

，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女

儿吴琼瑛女士现任公司董秘兼财务总监，持有公司股份

174

万股，共同构成实际控制人，未

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